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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国务院发布“国五条”细化文件，一

时间成了大家最关注的话题。恰逢全国两会，多

位代表、委员都对“国五条”细化文件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住建部部长姜

伟新，只要一露面，提问简直可以用“狂轰滥炸”

来形容，并且一定都离不开“国五条”。

3月4日，姜伟新在北京友谊宾馆参加中共

界别政协委员联组讨论。中午时分，姜伟新刚走

出会场所在地，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十多位记者

一拥而上，将姜伟新团团围住。姜伟新试图躲开

记者，却还是没办法冲破“包围圈”，只得在各种

录音设备、照相机、摄像机的包围下走下楼梯。

“姜部长，今天的市场反应比较激烈，您预计

到了吗？”“现在地产股、银行股都在跌，您怎么看

这个问题？”“可不可能出现越调控越高的问题？”

对于记者提出的多个问题，姜伟新只是一直挥手

挡开各种录音设备，并奋力往前走。

“现在文件刚发，我们先执行一段时间再

看。”在本报记者的再三追问下，姜伟新终于打开

金口，表示要先调控一段时间后再看市场反应。

见记者还在发问，已走到车门前的姜伟新表示：

“感谢大家关注这个问题”，就不再作答。

记者随后追问国家今年对房价上涨的容忍

度是多少，姜伟新则没有作出正面回应，只是回

答“你们自己去琢磨这个问题”。

这不是姜伟新第一次被围堵。3月 2日下

午，姜伟新在驻地停车场一露面，即遭到记者“狂

轰滥炸”的提问。不堪重负的姜伟新频频向记者

讨饶，希望大家不要再问了。他当时表示，对控

制房价有信心。3月3日下午，记者“如法炮制”，

又在停车场等到了姜伟新。这次他远远地朝记

者一鞠躬，在工作人员“护送”下迅速上车。

而在昨天下午的中共界别政协委员小组讨

论会上，或许是心有余悸，姜伟新这次戴上了墨

镜，却仍然没有摆脱被围堵的“命运”。

当被问及为什么会在两会前夕推出“国五

条”、会不会损伤购房者利益时，姜伟新表示无论

楼市新政何时出台，都会损伤一部分人的利益。

“这个政策不可能让十三亿人都满意，只能符合

大多数人的利益，符合长远利益。”他同时表示，

出于对普通购房者的利益保护，“十二五”期间将

继续推进保障房建设。 特派记者 李皖婷 文/图

律师“辟谣”：
避税全攻略无用

针对昨日网上的一些避税全攻

略，如“离婚什么的弱爆了，不但避税

而且无视限购。买方先把房款给卖

方，卖方按房款打欠条给买方，以房产

做抵押。然后买方以卖方欠款不还起

诉到法院，卖方承认欠款，表示无力偿

还，愿意以房产抵偿，最后买方拿着法

院的判决书去房产中心过户，不论是

否限购，都可以过户。”

安徽国天律师事务所主任高明生

律师认为，刻意避税是违法的。在法

律上有逃税罪、有漏税罪，轻的罚款，

重的追究刑事责任。现在追究的力度

小，并不代表没有。目前，社会上存在

离婚避税的个案，但不是普遍现象，在

拆迁过程中也有这种现象存在。

如果离婚，进行财产分割，确实可

以不交税。但如果通过法院审判而逃

税，是行不通的，因为房产一旦过户，

还是要交税。

个人销售房屋现行政策
1、营业税

个人将购买不足 5 年的住房对

外销售的，全额征收营业税。个人将

购买超过5年（含 5 年）的非普通住房

对外销售的，按照其销售收入减去购

买房屋的价款后的差额征收营业

税。个人将购买超过5年（含 5 年）的

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营业税。

个人销售非住房以全部收入减去购

置或受让原价后的余额为营业额差

额征收营业税。

2、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

这三种税费是营业税的附加税

费，在缴纳营业税时同时缴纳。城建

税根据房屋所在地按缴纳的营业税额

分别适用7%、5%、1%的税率，教育费

附加适用3%、地方教育附加适用2%

的征收率。

3、印花税

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

个人销售非住房则按“产权转移书据”

税目按成交价的0.5‰缴纳印花税。

4、土地增值税

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

值税。

5、个人所得税

个人销售房屋以其转让收入额减

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

纳税所得额，按照“财产转让所得”项

目适用 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

税。个人转让自用5年以上，并且是

家庭唯一生活用房取得的所得，免征

个人所得税。“家庭唯一生活用房”是

指在同一省、自治区、直辖市范围内

纳税人（有配偶的为夫妻双方）仅拥

有一套住房。

相关链接

新“国五条”市场激烈反应，本报记者采访住建部部长

姜伟新：先执行一段时间再看

这几天，新“国五条”已经超过“雾

霾天”，成了两会记者提问的“最热

词”。住建部部长姜伟新昨天在政协

驻地、北京友谊宾馆两次遭遇记者围

堵。面对星报记者关于“房价是否会

越调控越高”的问题时，姜伟新表示

“文件刚发，要先执行一段时间再看”。

市场

买房人转变“目标”
尽管刚出台的“新政”，最大亮点是针对二

手房交易按差额20%征税，但是，对看新房的市

民来说，新政并非与自己毫无关系。

在省城长江东路某证券公司工作的陈超告

诉记者，婚后由于工作较忙，再加之抱有房价

会降的想法，买房子的事一直没定下来。“从年

前就开始看，到现在一直没找到顺眼的房子。”

陈超说。

然而，眼下“新政”让陈超买房的想法又进

了一步。“这次新政重点在二手房调控上，这

样可能会把一些刚需的人‘逼’到新房上来”，

陈超介绍，“担心新房房价会因此被推上去，

还是早点出手吧”。

打算今年完婚的鲁加龙原本计划购置一套

二手房，但“新政”下来后，鲁加龙不敢看二手

房了，原因很简单，他担心手续办着办着，合肥

的细则下来。“不知道到时候是什么政策，还是

先看看新房吧”。

新房来访量见涨
“最近几天，是客户的敏感期，他们的购房

热情高涨，来访量很大。”省城临泉路某在售楼

盘相关负责人小孙介绍说，“新政”一定程度上

造成了购房者的政策性恐慌。

虽然具体数据统计没有出炉，但小孙明显感

觉到最近几天成交量、来访人数等见涨。“成交客

户，相比之下，决策拍板的时间更短了”。

省城长江西路某楼盘经理小李，这几天也

忙得不可开交。据其介绍，她们现在在“抢时

间”：“赶在合肥细则出台前，尽可能促销跑量，

能跑多快跑多快”。但对于“新政”可能对新房

带来的刺激，小李称，目前大多客户仍在观望，

也许经过一段时间的累积和舆论导向，刺激性

作用能显现出来。

其实，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买房人在忐

忑，开发商也好不到哪儿去。“不知道政府会出台

什么样的具体细则，我们也很担心会影响到销

售。”小孙说。

或“点燃”新房市场
昨日，合肥学院房地产研究所所长朱德开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新政”完全有可能

“点燃”新房市场。二手房征20%的个税，从政

策的本意来看，是为了打击投机性需求，抑制

二手房房价。对于刚需型人群而言，二手房交

易成本的上升，使得新房交易成本相对较低，

这样有利于刚需者转向新房。

“选择二手房主要考虑的就是总价小等因

素，但高个税可能导致的价格上涨，房主不会买

单，若转移到买方身上，势必会造成选购二手房

还是一手房之间的权衡。”朱德开表示，“目前来

看，这个政策对新房市场有促进作用，但，具体

效果如何还得日后观察”。

朱德开也说，“一刀切”式的“新政”也容易

误伤到改善型需求者。

对于“新政”，地产评论人陈宝存也表示，

政策五年前就已经有了，只是执行环节上的

困难，基本选择了“房价总额的 1%”。“目前来

看，新政可能会催涨新房的成交，二手房将陷

入一定阶段的低迷期”，陈宝存说，但对于一

些大城市来说，新房离市区较远、配套跟不上

等因素，一定程度上或会导致市区内租房价

格的上涨。

限购会不会扩容？
按照“新政”规定，对已实施限购措施的直

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限购区域应覆盖

城市全部行政区域；限购住房类型应包括所有

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

而众所周知，合肥的限购目前只在主城四

区，未来，滨湖等地是否会进入限购区域？对

此，朱德开表示“有可能”。他解释称，滨湖等

地已属于合肥的城市区域，而市区的限购政策

也应该做到统一。

租金涨跌暂不好说
“新政”将对租房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合肥顺驰房产凌乐经理表示，短期来看，租金等

不会变动，但从长期看，租金究竟是涨是跌，现在

还不好说。

在采访中，不少市民担心，高个税会不会

导致二手房纷纷被“惜售”，转售为租，造成市

场上出租房源增加，从而致使租金下降？凌

乐说，从供求关系的角度来说，这种担心有一

定的道理。

但是凌乐也提醒称，现在还有一种情况就

是，细则出台之前的短时间内，二手房出现抛售

现象或者二手房完全被“雪藏”，造成市场上房源

紧张。“这样的话，很可能推动租房市场上租金的

上涨。”他表示。

新房市场或将升温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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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采访住建部

部长姜伟新


